5.2 南开大学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信息化管理安全制度

文学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信息化管理安全制度
实验中心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资源均属于中心所有。为了保证实验教学中心信息化管理系统和网络的安全，保证正常的教学科研工作顺利进行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一、严禁利用中心计算机信息网络制作、传播、复制有害信息。
二、严禁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网络，窃取实验中心计算机信息系统中的信息资源。 

三、未经授权严禁查阅他人电子邮箱，严禁冒用他人名义发送电子邮件。 

四、严禁故意干扰计算机信息网络畅通的行为，严禁输入计算机病毒以及其他有害数据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，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。
五、未经中心允许，严禁擅自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进行增加、删除、修改、干扰，对信息系统中存储、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和应用程序进行增加、删除、修改、复制，影响计算机信息系统正常运行。 

六、严禁传播、制造、销售公文写作、运输、携带、邮寄含有计算机病毒及危害中心及社会公共安全的有害数据。
七、严禁进行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施工。
八、严禁从事其它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的活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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